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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建構長照基金經費結報

一條龍 E 化系統與結合預算

審核作業
因應長照服務據點與服務項目大幅增加，有效推動相關長照經費撥款簡化、服務據點與項目經費結

報系統建置等工作成為重要課題，故配合研議推動計畫經費採「預撥制度」、以「特約」取代「契約」、

訂定各項給付標準及建置經費結報 E 化作業系統等精進措施

　衛生福利部會計處（鍾科長智耀）

壹、前言

隨著我國社會變遷與醫療

衛生進步，生育率與死亡率雙

雙出現下降趨勢，整體人口結

構快速趨向高齡化，老化及失

能人口快速增加，使得長照需

求亦隨之同步增加，為因應這

些需求與實現在地老化照護，

政府賡續推動「長照 10 年計畫

2.0」一步步來改善執行，落實

長照機構必須「找得到、看得

到、用得到」目標，爰規劃設

置社區整合服務中心、複合型

服務中心及巷弄長照站等，另

為強化社區預防性照顧等，將

結合現有 2 千餘個社區關懷據

點提供關懷訪視服務等，其經

費結報涉及中央、地方及各服

務據點，為有效整合及簡化行

政作業，故推動相關長照經費

撥款簡化、服務據點與項目經

費結報系統建置等工作。

貳、運作概況檢討與

研析

長照 2.0 計畫除擴大長照

服務對象外，其服務項目亦從

原有 8 項服務，擴大增加為 17

項，為因應服務據點與服務項

目大幅增加，故針對長照 1.0

計畫執行情形予以檢討，其涉

及預算經費等問題主要項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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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下：

一、長照服務資訊系統待

提升與整合

現行長照相關資訊平台較

無即時資料與服務經費內容，

且欠缺整體有效整合，如長照

機構管理即分屬社政老人福利

機構與衛政護理之家，居家服

務對象及身心障礙者服務對象

亦分屬不同系統管理。

二、行政作業繁雜影響民

間參與意願

長照 1.0 十年計畫目標在

於結合民間單位提供在地老化

服務，其執行方式係由中央政

府補助地方政府，再透由地方

政府補助或委託在地民間單位

推動，然由於補助經費項目、

基準及相關規定較為繁複，且

需符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及「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

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

執行應注意事項」等規定，使

得社福單位向地方政府核銷經

費時衍生出審核標準不一、退

（補）件公文往返相當耗時與

撥款流程緩慢等問題，進而影

響其後續服務意願，未來推動

長照 2.0 時，簡化行政作業流

程以擴大民間參與亦屬重要一

環。

三、預算財源不穩定

長照 1.0 計畫執行時，地

方政府因採補助或委辦作業方

式，故需俟受補助或委辦機關

憑證送核銷完成後始得辦理撥

付，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部分，

亦規範需俟前期核銷完成後，

使得撥付下一期款項。致產生

預算來源不穩定狀態，影響照

服員留任與民間機構繼續提供

服務之意願，致服務品質未能

適足回應民眾期待。

參、研擬改善方案

為改善前述涉及預算經費

等問題，經檢討後積極推動相

關措施如下：

一、配合推動計畫經費採

「預撥制度」

為提升地方政府執行長照

業務效能，於計畫核定時，中

央即同意以預撥方式辦理，使

地方政府與長照照服員確知有

穩定財源，提高照服員留任意

願，並加速地方政府執行效能，

落實長照業務預算推動執行。

二、以「特約」取代「契

約」

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單位辦

理各項長照服務時，部分認定

為屬專業服務，故多依政府採

購法所訂之招標方式辦理，造

成因契約銜接影響服務提供之

穩定性外，另因採購程序繁複

影響民間參與意願，藉由密集

與地方政府及民間舉行檢討會

議，訂定特約簽訂方式及費用

支付作業要點，俾利各地方政

府順利執行。

三、研訂長期照顧各項給

付標準

長期照顧主要給付額度與

照顧組合，內容包含照顧專業、

交通接送、輔具服務、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及家庭照顧者支

持等服務項目，為簡化請款與

核算給付金額，並結合 E 化作

業系統建置需求，故提供長照

1.0 及畫執行資料，並協助設算

及研訂長期照顧（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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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

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共 155

項。

四、新增建置經費結報功

能 一 條 龍 E 化 作 業

系統

長照服務推動涉及中央、

各地方政府、服務單位及需求

者等，透由資訊系統整合，有

效連結各類服務，進而發展因

地制宜之服務模式，有效提高

行政效率與民眾使用之滿意

度。故將結合各項標準給付、

服務據點與地方政府辦理長照

服務，協助新增建置經費結報

功能 E 化作業系統，將各項給

付標準、服務清冊及費用申報

等功能納入作業系統，以提供

即時登入系統服務。

原各項補助經費需依據

現行補助作業要點辦理核銷事

宜，故需配合檢附各種表單憑

證，致使長照提供單位往往須

先行墊付費用，現藉由系統將

表單格式一致化、憑證及佐證

資料標準化、勞務結構與給付

標準化等措施，並結合採特約

資料來源：作者依衛福部資料整理繪製。

資料來源：作者依衛福部資料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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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每月申報流程

圖 2　新增建置經費申報與審核作業系統－照護機構
每月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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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長照核銷檢討改善與資訊化成效

單位與建置共用性經費結報資

訊系統，透由系統產製報表及

結合電子系統申報整併為「統

算」方式，以快速產生費用申

報總表與項目清冊辦理結報，

以簡化經費核銷作業及程序， 

透由系統建置後，其照服機

構與縣市政府間每月結報流程

（上頁圖 1），照服機構主要

申報作業操作內容及流程（上

頁圖 2），縣市政府主要審核

照服機構申報付款作業操作內

容及流程（圖 3）。

肆、推動具體成效

藉由各項給付標準化與資

訊系統建置，並與長照機構改

採特約方式辦理後，產生具體

效益分別說明如下：

一、提升資訊系統處理效

能，簡化核銷文件

原各項補助經費需依據

現行補助作業要點辦理核銷事

宜，故需配合檢附各種表單憑

證，致使長照提供單位往往須

先行墊付費用，藉由表單格式

一致化、憑證及佐證資料標準

化、勞務結構與給付標準化等

變革前 變革後 
按執行進度及前期
核銷完成情形撥款 

核定補
助計畫
及撥款 

提報計
畫及請
款 

辦理 
委外採購
或補助計
畫徵求 

提供長
照服務
及請款 

於計畫核定後同時
採預先撥款方式 

依契約或補助規定
檢附原始憑證核銷 

以特約取代契約 
服務單價標準化 
服務項目資訊化 
申報和流程資訊化 1.補助經費分攤表。 

2.服務費用明細表（含個案身份別、失能/失智程度、 
   核定補助時數、服務頻率、實際服務時數等） 
3.補助照顧服務員費用明細表（含照服員服務情形、 
   雇主負擔勞健保勞退金額等） 。 
4.專業服務費薪資冊（含學歷、證照有無、薪資、 
   勞健保勞退等） 。 
5.服務紀錄（含服務對象失智症相關診斷證明） 。 
6.督導紀錄。7.照服員技術士證、學經歷證明文件 
8.照服員薪資證明文件。9.投保證明及繳費收據。 
10.社工學經歷證明文件。11.房屋租賃證明文件。 
12.設施設備費購買證明。 

1.契約書影本(但申報前一個月曾有申報紀錄者， 
   免付)。 
2.領款收據。 
3.經特約單位用印之服務費用總表（系統產出）。 
4.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文件、資料
（如服務清冊，可由系統產出）。 

資料來源：作者依衛福部資料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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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依衛福部資料整理繪製。

圖 3　新增建置經費申報與審核作業系統－地方政府
每月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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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並結合採特約單位與建

置共用性經費結報資訊系統，

透由系統產製報表，以快速產

生費用申報總表與項目清冊辦

理結報，大幅減少核銷所需文

件（上頁圖 4）。

二、新型支付模式與快速

撥款

將原以分項補助方式改以

替民眾購買長照服務之方式，

並配合服務提供單位採指定或

特約方式，考量不同服務特性

與給付單位，結合電子系統申

報整併為「統算」方式，以提

高費用申請及核銷之行政效

率，以落實申報之日起 15 日內

完成暫付或受理申報之日起 30

日內完成核定支付（圖 5），

達到快速撥款目的，有效紓緩

長照提供者財務壓力。

三、提升預算執行成效

配合計畫經費採用預撥方

式，地方政府與長照照服員確

知有穩定財源，提高照服員留

任意願，並加速地方政府執行

效能，落實長照業務預算推動

執行。

四、強化基金預算推估與

審核作業

透由各項給付標準化與系

統資料庫產製各項服務量能做

為參考依據，強化基金計畫未

來預算審核及推估作業。

伍、結論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

臨，民眾對於政府長期照顧政

策及福利服務易產生更多需求

及期待，也期望能更迅速獲得

相關資訊，以便掌握各項服務

措施之樣貌與後續相關申請事

宜；長照機構希望能掌握服務

對象執行狀況與簡便行政作

業，政府則在長照政策推動、

落實、人力資源及預算經費管

理上，亦期待能有即時資訊可

供決策參考，透由長照資訊系

統整合及發展，將可助於提升

長照品質以滿足民眾需求，有

效簡化行政工作，舒緩長照機

構財務壓力，強化政府整體政

策規劃與預算分配效益，使長

照服務工作能在高品質與高效

能下儘快落實。

圖 5　變革後大幅縮短撥款時程

變革前 
長照服務機構先行墊付，須俟分期執行成果報告完成
驗收及核銷完成後才支付款項(墊付至取得款項時程
約4-6個月)。 

逐月申報，並於受理後可先行暫付，如可於1個月完
成服務項目與金額核定，並支付全數費用者，得免暫
付(時程約1-1.5個月)。 

變革後 

服務提供月之次月 服務提供月之再次月 

1日 10日 

辦理
申報 

15日內完成審
核，無須補正
者即予受理 

25日 10日 

受理之日起15
日內完成暫付 

25日 

受理之日起30日內完成
支付，得免暫付。 

資料來源：作者依衛福部資料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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